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关于加快南阳中医药强市建设的若干支持措施》的修订说明

2024年6月17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加快南阳中医药强市建设若干支持措施》（以下简称《支持措施》），现根据市政府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要求对《支持措施》进行修订，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南阳时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2024年全国中医药局长会议精神、河南省中医药强省建设大会精神，进一步推动南阳中医药强市建设。按照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结合我市现状，市中医药管理局从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入手，牵头制定《关于加快南阳中医药强市建设的若干支持措施》，旨在着力破解制约南阳中医药强市建设的瓶颈问题，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优势再造，加快打造“全球中医圣地、全国中医高地、全国中医药名都”（简称“两地一都”）。现根据公平竞争和司法审查的工作要求对《行动方案》进行修订。
二、修订依据
1.2025年6月19日，南阳市政府印发的《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宛政〔2025〕5号）

2.国务院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3.河南省人民政府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三、文件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支持措施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指导思想、支持措施、组织保障：

（一）优化中医药发展生态。包括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落实财政保障、创新中医药医保政策、加大奖励补贴力度、加强金融、税收支持、强化用地保障等支持措施。

（二）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包括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大中西医结合力度、加大“万名中医师家庭签约服务”和“万名护工”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支持力度、支持市县级中医院服务能力提升、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建设等支持措施。

（三）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包括支持河南国医学院建设、加大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支持基层中医药人才建设等支持措施。

（四）提升中医药科研创新能力。包括支持中医药创新平台建设、支持中医药科技重点项目研究等支持措施。

（五）发展壮大中医药产业。包括支持道地宛药资源保护利用、支持南阳市中医药产业园规划建设、支持中药饮片企业转型升级、支持院内传统制剂发展、支持构建中药市场流通体系、支持中医药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等支持措施。
（六）提升艾草产业竞争力。包括强化“南阳艾”知识产权保护、打造“南阳艾”“仲景灸法”品牌、提升艾草产业园建设水平等支持措施。

（七）打响张仲景文化品牌。包括支持张仲景博物院建设、支持打造仲景文化城市名片、支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建设、支持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开展、支持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等支持措施。

（八）加强中医药合作交流。包括支持开展中医药国际医疗服务、支持中医药企业走出去等支持措施。

（九）加快中医药信息化建设。支持搭建集中医师家庭签约服务、人才培养、中药溯源、共享中药房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中医平台、支持宛药质量溯源服务平台推广应用等支持措施。

四、意见协调情况

修订完成后，市中医药管理局征求了19个相关部门和县区意见，其中18个单位无意见，1个单位提出了意见建议，根据工作实效性，未采纳。
五、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

目前，《关于加快南阳中医药强市建设的若干支持措施》修订工作及前期审核程序已完成。依据规范性文件审定程序，特提请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后予以发文实施。


